
关于申报 3553工程计划美好生活家园

生态计划示范工程的通知

3553 生态院[2020]15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遇到难以想象困

难的实际，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按照 3553 工程计划美好生活家园建设

的调整方案，3553 工程计划决定，正式启动美好生活家园生态

计划示范工程（以下简称“示范工程”），示范工程旨在通过

3553 工程计划美好生活家园生态计划的政策指引、专项资金解

决方案的扶持，在全国范围内甄选条件合适的地区 布局示范工

程，试点推进县域美好生活家园生态全要素产业融合有序发展，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家园生活生态的有示范意义

的示范工程。现将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国家关

于疫后城镇化经济发展的总格局，贯彻落实 3553 工程计划美好

生活家园建设规划调整方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示范工程

全国布局，务实抓好示范工程申报、审批、立项的各项工作。

通过示范工程的实施实现城乡均衡协同发展，建设人民群众安



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家园生活生态体系，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政府对示范工程有需求有愿景，领导班子高度共识，

须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积极组织申报工作；

（二）申报所在地生态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善，公共配套合

理，具有独特区位优势，未来示范带动效果明显；

（三）区域主导经济产业明晰，发展良好；

（四）特色资源显著，有可持续发展空间；

三、申报范围

示范工程的申报主体以行政县为基本单位（含县级市、区）；

四、申报材料

1、申报主体的“示范工程”申请报告；

2、申报主体的基本材料报告（明确地方主管机构和申报主体情

况等）；

3、示范工程（须包含美好生活家园生活生态全要素产业规划立

项报告）建设规划（含附图、附表）；

4、为示范工程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

五、专项资金政策扶持

通过“示范工程”终审立项的申报主体将获得不超过 70 的

示范工程专项资金扶持。

六、申报程序

1、自愿申报为原则，由申报主体所在地政府牵头组织申报并报

送申报材料。



2、所有申报材料用文字一式三份及电子文档一份提交叁伍伍叁

生态科技研究院秘书处。

3、3553 工程计划授权叁伍伍叁生态科技研究院秘书处为指定的

申报材料预审机构。

4、申报主体预审合格后，进入后续审批程序（文件另具）。

七、申报窗口及联系方式

申报窗口：叁伍伍叁生态科技研究院

电话：010-64017332

Email：gcjh3553@126.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83 号(文旅部沙滩办公楼 218

室)

特此通知

叁伍伍叁生态科技研究院

2020 年 7 月 22 日




